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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X i g e m a  C p a s ( S p e c i a l  G e n e r a l  P a r t n e r s h i p )  

希会审字(2026)2601 号  

募集资金年度存放 

与实际使用情况的鉴证报告 

宁夏上陵牧业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接受委托，对后附的宁夏上陵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公司”）

2025年度的《关于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以下简称“募

集资金专项报告”）进行了鉴证工作。 

一、董事会的责任 

按照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股票定向发行规则》、《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信息披露规则》、《全

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治理规则》和《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

公司持续监管指引第3号—募集资金管理》的相关规定编制募集资金专项报告。这

种责任包括设计、执行和维护与募集资金专项报告编制相关的内部控制，确保募集

资金专项报告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是贵公

司董事会的责任。 

二、注册会计师的责任 

我们的责任是在执行鉴证工作的基础上，对募集资金专项报告发表鉴证意见。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准则第3101号——历史财务信息审计或

审阅以外的鉴证业务》的规定执行了鉴证工作，该准则要求我们遵守中国注册会计

师职业道德守则，计划和执行鉴证工作以对募集资金专项报告是否不存在重大错

报获取合理保证。在执行鉴证过程中，我们实施了检查会计记录、重新计算相关项

目金额等我们认为必要的程序。我们相信，我们的鉴证工作为发表鉴证意见提供了

合理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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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上陵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根据《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治理规则》、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信息披露规则》、《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定向发

行规则》和《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持续监管指引第 3号—募集资金管理》的相关

规定，宁夏上陵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董事会编制了 2025年度的

《关于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宁夏上陵牧业股份有限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证监许可〔2017〕132号《关于核

准宁夏上陵牧业股份有限公司定向发行股票的批复》核准，公司定向发行人民币 10000万股，发

行价格为 4.00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400,000,000.00 元。上述募集资金于 2017年 3月

6 日至 3 月 23 日汇入公司宁夏黄河农村商业股份有限公司营业部的银行账户，银行账号：

5000038100108。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此次定向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到位情况

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信会师报字〔2017〕第 ZE50019号《验资报告》。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保护中小投资者的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证券法》、《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

（试行）》、《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挂牌规则》、《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

信息披露规则》和《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持续监管指引第 3 号—募集资金管理》

等相关规定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制定的募集资金管

理制度的相关规定，2017年 4月 13日，公司与宁夏黄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营业部以及

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分别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2023年 3月 7日公司召开《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拟变更<募集

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议案》，解除黄河银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协议，并于 2023年 12月 25日与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川分行、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公司于 2025年 1月 20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募集资

金余额转出并注销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的议案》，截至 2025年 8月 5日，公司已从上述募集资金专

项账户转出 362,541.12 元到公司名下的一般户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光明支行用作经营支出，

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余额为 0.00元。2025年 8月 5日，公司办理完成了上述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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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销手续，该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不再使用。公司与主办券商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存放募集资

金的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川分行签订的《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随之终止。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项目 金额（元） 

一、募集资金专户 2024 年 12 月 31 日实际余额 15,225,540.23 

二、募集资金专户 2025 年度使用金额 14,863,916.21 

三、募集资金专户 2025 年收到金额 917.10 

其中：利息收入 917.10 

四．募集资金专户转出金额 362,541.12 

五、募集资金专户 2025 年 12 月 31 日实际余额 0.00 

（二）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三）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公司不存在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四）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公司不存在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五）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公司不存在超募资金使用的情况。 

（六）超募资金用于在建项目及新项目（包括收购资产等）的情况 

公司不存在超募资金使用的情况。 

（七）结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不存在节余募集资金使用的情况。 

（八）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公司于 2025年 1月 20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募集资

金余额转出并注销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的议案》，2025年 8月 5日，公司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余额

362,541.12 元转至公司名下的一般户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光明支行用作经营支出，募集资金

专用账户余额为 0.00 元。2025 年 8 月 5 日，公司办理完成了上述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的注销手

续，该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不再使用。 

四、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2018年第 9 次临时股东大会决定将部分募集资金用途变更为收购牧场。截至 2024年 5月 30

日，公司尚未使用募集资金收购牧场。 

因行业整体呈下滑趋势，不适合扩大养殖规模，为了公司业务的整体发展及募集资金的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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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2024年 5月 30日公司通过 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将剩余资金 73,524,350.97元（含

利息收入 1,596,832.25 元和原补充流动资金余额 8,368.05 元）募集资金用途全部变更为补充

流动资金。报告期内变更募集资金用途后资金实际全部用于补充流动资金（采购饲草料等）。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一）2018年 2月 8日，宁夏上陵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陵集团”）实际控

制的宁夏上陵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自宁夏中卫金超助贷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借入短期流动资

金借款 5,000万元，在担保协议上签署了本公司公章，该担保协议未经本公司董事会及股东会审

议。被担保人未能及时履行偿债义务，导致本公司承担保证责任，募集资金专用账户遭受司法冻

结并被强制扣划共计 30,076,255.22元。由于募集资金被法院扣划事项系本公司为关联方提供担

保所致，该事项造成上市公司募集资金被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占用。截至本报告日，被扣划的募

集资金尚未归还。 

（二）本公司存在使用募集资金的重大情形：上陵集团全资子公司宁夏上陵卓恒安汽车销售

服务有限公司向宁夏黄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黄河银行）借款 7,500 万元(期

限 12个月，2017年 6月 13日-2018年 6月 13日)，到期后经协商展期 12 个月(2018年 6月 13

日-2019 年 6 月 13 日)；2017 年 4 月 10 日和 11 月 8 日，上陵集团全资子公司宁夏银川上陵雷

克萨斯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先后向黄河银行借款 1亿元(期限 36个月，2017年 4月 10日-2020

年 4 月 9 日)和 2,500 万元(期限 12 个月，2017 年 11 月 8 日-2018 年 11 月 7 日)，上述借款总

额 2亿元。由上陵集团、宁夏上陵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及史仁、史俭、史俨共同提供无限连带

责任保证，同时应黄河银行要求在《账户资金质押协议》上签署了本公司公章，协议约定以本公

司在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中的 2.25 亿元作为质押提供担保，亦在《保证合同》上签署了本公司公

章，该质押担保及一般担保均未经本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被担保人未能及时履行偿债义

务，导致公司承担保证责任，募集资金账户被宁夏黄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强制扣划

195,389,882.50 元。募集资金被宁夏黄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强制扣划系本公司为大股

东等关联方提供担保所致，不符合《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持续监管指引第 3号—

募集资金管理》第五条挂牌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企业不得直接或间接占用或挪

用挂牌公司募集资金的规定。 

截至 2018年 12月 31日，公司被黄河银行划扣金额共计 198,436,203.15 元（募集资金专项

账户 195,389,882.50 元）。公司 134位股东于 2018年 12月 24 日就资金被划转事项向宁夏回族

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提起对黄河银行诉讼，公司于 2020年 12月 16日收到判决书被驳回诉讼。

2020 年 12 月 30 日公司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于 2023 年 1 月 16 日收到判

决，最高法要求宁夏黄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 30 日内将多划扣的

97,385,288.39返还给本公司。2023年 2月 14 日，公司收到黄河银行划扣的 97,385,288.39元

返还款。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因上述案件募集资金账户被划扣余额为 98,004,594.11元。 


















